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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捐一万，过了俩月没兑现
律师称红十字会有权起诉该公司

拍婚纱时没人告知

取片时多交900元

影楼未尽告知义务

退给消费者450元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徐

乐静) 日前，记者从德州市红十

字协会了解到，一公司承诺9月

初为舟曲困难儿童捐款1万元，

但两个多月过去了，公司一再推

迟，不愿履行承诺。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红十字
协会得到消息，2010年8月29日

上午，德州市某日化有限公司联

合红十字会开展为舟曲灾区募

捐义卖活动，并承诺将1万元义

卖款项(除活动基本经费外)全部

支援舟曲。

“当时是他们(公司)拿着计
划书来找我们(红十字会)一起搞

活动的，答应把卖的钱都捐给灾

区，但是，现在快三个月了，一直

拖着不给。”红十字会王新科长

告诉记者，当时义卖时不少市民

是抱着为灾区出一分力的想法

去购买该日化公司的商品。

据记者了解，王新科长打了

很多次电话给该日化公司的王

经理，但是王经理一直找各种理

由不愿意给钱。

“不是我不愿意捐钱，我们

之前也捐过好几次，但是我不清
楚红十字会把钱用到哪里去，我
们应该有知情权啊。”11月10日，

记者采访了王经理，他告诉记
者，只要能够确定红十字会将钱
用到什么地方，他就会在三天内

捐款。“我们可以把每笔钱的用

处告诉他，一定会让他清楚自己
的钱用在哪里了。另外，我们明

年1月份会开展捐款活动，他也
可以亲自来监督。”针对王经理

的疑问，王新科长解释道。

记者了解到，虽然王新科长

再三表示会做到透明，让王经理

知道捐款用到何处，但是到截稿

之前，王经理仍旧未履行承诺给

红十字会捐款。

21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德州

市山东鑫大公律师事务所王海

鹏律师。据他所说，日化公司与

红十字会签订的是赠予合同，除

非公司在经营上或管理上有重

大变故，否则公司必须履行合

同。

“如果公司不承诺，那么就

是一种违约行为，红十字会有权

去法院起诉该公司。”王律师说，

公司不能以任何借口来拒绝履

行合同。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杨

金涛 通讯员 贾通洲 王研)

花2500多元拍摄婚纱照，消费
者取照片时却被商家加收900元
的加工摄影费，德州一婚纱店未
尽告知消费者义务，最终退还消
费者450元。

近日，消费者盖先生在德城
区某婚纱摄影店花2500多元拍
摄了一套婚纱照，而在取照片时
精选了30张照片，婚纱店又向盖
先生收取了900元费用。对此，市
民盖先生认为拍摄前已交付
2500元套餐费，婚纱店再额外收
取900元费用存在问题，遂投诉
到德州市消保委。

随后，德州市消保委对此进
行调查了解，确认婚纱店收取的
900元为精选30张照片的加工摄
影费，并非底片费。婚纱店在盖
先生消费时并没有明确告知其
相关收费项目，侵犯了消费者盖
先生的知情权。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有关规定，消费者在消费时享有
知情权，经营者有明确告知商品
或服务价格收费信息的义务。该
婚纱店显然未尽到告知的义务，

存在一定过错。消保委工作人员
依法进行调解，婚纱店退给盖先
生450元费用，双方达成和解。

对此，德州市消保委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进行婚纱摄影等消
费时要详细了解商家的收费项目
和服务承诺，再决定是否消费，一
旦发生纠纷权益受到侵害时，应
及时到相关部门投诉维权。

酒桌上丢两万 家门口收到钱
失主通过本报联系到拾金不昧好心人，并表示感谢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王金强) 两万元现金失

而复得，失主高兴得忘了问
拾金者的联系方式。为表示

感谢，他求助本报并成功联

系到拾金不昧者。

刘德林，武城县人，40

多岁，是名大货车司机。韩

亮，29岁，山东高速平原收

费站工作人员。

11月2日晚，刘德林去

淄博跑长途返回途中，接到

德州朋友的电话，说是当晚

到德州市东风路一家火锅

店吃火锅。当天晚上，韩亮

正好休息，几个朋友约他一
起吃饭，也去了那家火锅

店，并坐到刘德林的邻座。

刘德林和朋友直到晚

上10点多才结束，因为喝了

不少酒，迷迷糊糊离开了火

锅店。这时，韩亮刚去了趟

洗手间回来，发现座位后面

的椅子上有个包却没有主

人，便拿起放在桌边。10分

钟后，韩亮的酒局也结束

了，仍不见有人来找包，他

就先把包拿回了家。

3日一大早，刘德林发

现包丢了，遂到酒店寻找，

没找到。包内有两万元现

金，身份证、驾驶证、行车证

等证件也都在里面，“没有

这些证件，我没法开车上

路，急得在家直跺脚！”刘德

林事后说。

3日上午11点多，韩亮

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

刘德林家，把包交给了他。

看到失而复得的包，刘德林

一时激动，竟忘了问韩亮的

联系方式，只知道他在高速

公路平原收费站工作。

此后，刘德林一直想联

系上韩亮，苦于没有联系方

式。为表示感谢，刘德林致电

本报，请记者帮助联系韩亮。

11月18日，记者两次致

电高速公路平原收费站，韩

亮同事说他刚上完夜班，正

在睡觉，不便打扰。11月18

日晚，韩亮打电话给本报热

线，证实上述经历，并表示，

这只是举手之劳，谁遇到都

会这么做的。

货车漏油行驶中自燃
车辆报废，幸无人员伤亡

消防队员灭火现场。 本报通讯员 董凯信 摄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李继远 通讯

员 董凯信) 21日中午，一辆运送秸秆的

河南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自燃，车

辆被烧报废，幸无人员伤亡。

11月21日12时40分左右，一辆运送玉米

秸秆的豫H牌照大货车行驶到济聊高速公路

14K+900M处时，因发动机漏油发生自燃。高

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驾驶员与货主及时逃

离火海，未造成人

员伤亡。车辆和货

物全部焚毁。

货车自燃事故

导致济聊高速公路

(南幅)交通受阻。

当日下午3时济聊

高速公路全线恢复

畅通。


